《关于韶关市智慧停车武江区新增路段

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

起草说明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统筹做好市辖三区停车“一盘棋”改善“停车难、停车乱”问题的工作部署，武江区智慧停车项目已于 2023 年 12月 18 日上线运营，通过智慧停车系统，市民可以快速找到合法、安全的停车位，有效解决了“停车难、停车乱”的现象，让城市交通变得更加有序。为更好地打造全市智慧停车“一张网”，计划将部分未纳入武江区 

智慧停车运营管理的路段一并纳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项目建设必要性
随着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加快，停车难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和城市发展的步伐，而解决停车难问题除了增加车位之外，关键还在于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停车资源，盘活现有资源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共享经济和资本涌入以及国家“互联网+便捷交通”政策的出台，城市智能停车将成为有效解决该难题的方式之一。及同样存在停车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在目前“互联网+”的背景下，本项目采用停车智能收费管理系统，有利于加强停车管理，便捷交通管理，缓解当前城市交通矛盾。韶关市区目前停车缺口较大。由于停车设施供给不足，公共停车场缺乏，停车行为缺乏有序引导，以及管理不到位，导致乱停车现象在韶关非常普遍。随着本项目的实施，把城市综合智能停车场与公安部门视频卡口、智慧城管建设等结合起来，有效整合资源，减低成本，努力探索适应城市发展和市场规律的停车管理新模式，同时为群众出行提供安全保障，进一步提升韶关市打击违法犯罪、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实现科技强警，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全面推进平安韶关建设。

智慧停车项目的建设，符合我国交通发展战略，更遇互联网与交通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二、评估依据

（一）法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04 年 8 月 28 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起施行，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5 年 4 月 24 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2014 年 8 月 31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 6 月 29 日起施行，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015 年 8 月 29 日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 5 月 1 日施行)； 
15.《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二）法规文件 
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 号令）； 
2.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 2017 年第 2 号）。 
3.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版）； 
4.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2010 年修订调整）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2011]21 号）； 
（三）规范性文件 
1.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2. 《道路交通反光膜》GB/T18833-2016 
3. 《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 
4.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GB/T3190-2008 
5. 《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496-2014 
6.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2001 
7. 《环形线圈车辆检测器》GB/T26942-2011 
8.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14 
9.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98-2011 
10.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GB/T25070-2010） 
11.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风险评估规范》（GB/T20984-2007）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发改高技〔2017〕1272 号） 
13.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 
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0） 
1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232-92) 
16. 《公共停车场（库）信息联网通用技术要求 GB/T29745-2013》 
17. 《城市道路道路停车泊位设置规范》（GA/T850-2009） 
18.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50-2001） 
19.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462-2008) 
（四）经济社会发展意见及相关规划 
1.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 号）；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2015]1788 号） 
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46 号） 
4.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56 号）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粤府办〔2020〕24 号） 
7.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关于印发《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粤府办〔2021〕27 号）
8. 《关于放开住宅小区、商业配套、露天停车场停车保管服务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483 号） 
9.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完善城市停车场用地配套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 
10.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长期规划（2012－2030 年）》 
11. 《韶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 
12. 《韶关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13. 《韶关市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整（2020）》
三、评估报告主要内容

报告采用了资料查阅、网站公示、纸质公示、访谈、座谈会、调查问卷等多种调查方式，对项目所在区域内的居委、街道等群体进行了风险调查，调查共发放 1000 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调查问卷共 953 份，有效回收率达到 95.3%。

1.合法性调查结果：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地方交通运输及智慧城市发展规划的方向，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助力实现智慧城市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符合国家、地方的产业政策；不占用耕地，也不涉及拆迁，符合周边土地和城市总体规划；前置文件合法。

2.合理性调查结果：项目符合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3.可行性调查结果：智慧停车系统在技术上较为成熟稳定，在国内各大城市均有成功的实施案例，项目的运作和效果都比较好，且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可控性调查结果：

（1）公众调查结果：项目实施的支持率达到 70%，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本工程的建设。大部分受访者对项目有一定的认识，较关注停车收费标准和项目的合理可行性、对交通影响和占用公共空间等。

（2）基层组织调查结果：基层组织中83.33%表示支持，大多数受访者认为项目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受访者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比较关注噪声震动和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要求尽可能对停车收费标准设置合理和人性化。

（3）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结果：为了有效推进项目的实施，联合建设单位与韶关市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征求了包括武江区人民政府、市交通运输局、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政服务数据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发改局以及市财政局的意见。


